附件3
体检安排和注意事项
   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2023年集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体检工作定于2023年7月11日进行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一、体检安排
[bookmark: _GoBack]体检时间:2023年7月11日 (周二) 上午，8：00在体检医院集合。
    体检地点:辽宁省金秋医院 体检中心二部（所有受检者先经辽宁省金秋医院3号楼入口处进入，按照指示牌到达体检中心二部）禁止家属陪同，受检人员进入体检区域后一律不得擅自出入。
二、体检注意事项
为了准确反映受检者身体的真实状况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
1.请受检者自行全程规范佩戴医用口罩，保持一米距离。
2.体检严禁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；如隐瞒病史影响体检结果的，后果自负。
3.请按时参加体检，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参加体检的视为放弃。
4.受检者备好身份证、600元（支付形式：微信或者支付宝），体检表上贴近期二寸免冠彩照一张。
5.体检表第二页由受检者本人填写（自备黑色签字笔或钢笔），要求字迹清楚，无涂改，病史部分要如实、逐项填齐，不能遗漏。
6.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，勿熬夜，不要饮酒，避免剧烈运动。体检前一天请清淡饮食。
7.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、彩超等检查，请在受检前禁食8-12小时，体检当日晨禁食禁水。体检前沐浴，穿好内裤，保持外阴部清洁。
8.女性受检者月经期间请勿做尿液检查，待月经完毕后再补检；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，事先告知医护人员，勿做X光检查。
9.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勿漏检。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，将会影响对您的录用。
10.体检医生可根据实际需要，增加必要的相应检查检验项目。
    11.受检者体检当日如为发热、流感、新冠病毒现症感染者不予体检；如果发生漏报、瞒报的情况，后果自负，并由招录部门严处。
    12.受检者一律从3号楼进门，楼内门诊预检分诊处自动测温，到达体检中心后按指示牌排队。进入医院后则按照医院的标准防控措施和流程进行有序体检。
13.如对体检结果有疑义，请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三、请考生于7月6日（周四）前与招聘单位联系，确认参加体检。
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：024-22835912、13940233944
电话咨询时段（工作日）：9:00-11:00，13:30-17:00


